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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20〕第 190 号 

 

 

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7 月 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权暨

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，公司第一大股东 Digital China Software 

(BVI）Limited（以下简称“DC Software”）等方于 2020 年 7月 4 日

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业富联”）签署了

《关于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买卖协议》，DC Software 拟将其

持有 15.19%的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给工业富联，转让价格为 14 元/股，

转让价款合计 5.60 亿元。同日，工业富联、TOP PARTNER HOLDING 

LIMITED（以下简称“TOP”）、新蔼企业管理咨询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新蔼咨询”）、孙蔼彬、叶子祯签署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

协议生效后一致行动各方合计持有公司 22.85%的股份。7月 8 日，你

公司披露了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工业富联及其一致行动人未认

定为你公司的控股股东。本次交易前后你公司均无控股股东、无实际

控制人。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一步补充说明： 

1.结合工业富联及其一致行动人穿透后的股权结构，说明工业富

联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其余主要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潜在

的一致行动安排或表决权委托等情形。 

2. 协议约定，本次交易完成后 DC Software 及 Talent 提名的两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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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应当辞任，将提名工业富联推荐的两位董事候选人。请结合你公

司董事会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、工业富联及其一致行动人享有表决

权的股份比例、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差距、经营管理决策安排机制

等因素，说明工业富联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有能力对你公司董事会的

决策产生重大影响、并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表决权足以对你公司的股东

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，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认定无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的理由和依据是否充分，工业富联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

刻意规避履行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规定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责任的情形。请独立董事和律

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说明无控股股东、无实际控制人是否对你公司正常经营造成

不利影响，你公司采取了何种措施防范或消除相关不利影响，并充分

提示风险。 

4. 2011 年 4 月 16 日，公司股东 TOP，STEP BEST HOLDING 

LIMITED，MEGA PARTNER HOLDING LIMITED、COSMOS LINK 

HOLDING LIMITED、新蔼咨询等 14 名法人及其股东孙蔼彬、黄小

萍等 37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并成为一致行动人，

承诺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在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等公司内部机构表

决时保持一致。2020 年 7 月 4 日，上述一致行动人签署了《解除协

议》，一致决定解除一致行动关系。请你公司说明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

月届满（2017 年 1 月 28 日）至 2020 年 7 月 3 日期间，上述 14 名法

人及 37 名自然人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是否仍然有效，在此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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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仍为一致行动关系。如否，请说明你公司在一致行动协议到期时

是否及时履行了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

管理办法》等规则要求。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7 月 15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